百合花定期理财3月25030期理财产品终止清算报告 

　 

尊敬的产品委托人： 

百合花定期理财3月25030期理财产品依据该产品说明书约定于2025年12月04日到期并进入清算阶段。 

产品管理人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产品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组成清算小组，负责本产品的财产清算工作，现将清算情况报告如下： 

一、产品概况 

	产品名称 
	百合花定期理财3月25030期理财产品

	产品成立日期 
	2025年09月03日

	产品终止日期 
	2025年12月04日

	产品期限 
	92天

	产品管理人 
	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产品期末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产品到期日（2025年12月04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银行存款 
	30,194,442.27

	资产合计 
	30,194,442.27

	负债 
	　 

	应付管理人报酬 
	57,198.32

	应付托管费 
	378.12

	应付外包服务费 
	756.24

	负债合计 
	58,332.68

	资产净值 
	30,136,109.59


   注：截至产品到期日2025年12月04日，本产品资产净值为30,136,109.59元，总份额30,000,000.00份,份额净值为1.0045元。 

　 

三、产品到期分配方案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清算金额 

	应付管理人报酬（应付管理人报酬57,198.32元扣除未变现的应收利息0元） 
	57,198.32

	应付托管费 
	378.12

	应付外包服务费 
	756.24

	应付委托人本金及收益 
	30,136,109.59


注：未变现的托管账户存款利息0元用管理费代垫，待托管账户销户结息后归管理人所有，最终金额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 

　 

四、托管账户销户事宜 

    本产品终止后，产品管理人将配合托管银行完成托管账户销户事宜。待应收应付资金全部结清、账户销户后，产品管理人和产品托管人职责终止。 

　 

　 　 

产品管理人：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04日
　 

　 

产品托管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04日
　 

